
采购需求

一、维修范围及内容

1.本项目维修车辆为宿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所有在用生产车辆。

主要车型包括但不限于垃圾转运车、洒水车、洗扫车、压缩车、吸

污车、道路养护车等环卫生产作业车辆。

说明：（1）征集人不承诺任何数量的维修业务；

（2）有下列情况可不到入围定点修理厂进行维修：①应由保险

公司负责理赔维修的车辆；②入围定点修理厂无法维修的或特种作

业设备等；③新购置车辆在保修期内，可到其指定售后服务网点进

行维护保养。

2.最高限价：工时费费率：98%、材料综合管理费率：10%

3.本次拟确定2家入围供应商。

序号 车辆类型 品牌
尺寸（长*高*宽）

单位：mm 数量 备注

1 垃圾转运车

中联
8520*2500*3130

6760*2540*3160
14

劲旅 8360*2495*3160 6

2 洒水车 航天晨光 5970*1880*2210 1

3 洗扫车 中联 8586*2490*2980 1

4 压缩车 中联 8710*2500*3150 1

5 道路养护车 中联 4365*1567*1884 4

6 吸污车

航天晨光 8100*2480*2820 1

中联 8520*2500*3130 1



4.服务期限：签订框架协议后730日历天。

二、服务需求

1.供应商必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合法经营。修理厂所

采用的零部件、配件等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或相关行业的颁布标准。

2.供应商提供24小时施救、维修服务（包含周末、节假日）。

承诺为甲方无偿提供紧急救援服务。(文件中提供承诺函)

3.车辆随到随修，故障车进入维修企业厂区内随时有人接待并

安排人员检修。车辆出现故障（车辆无法行驶），维修企业人员1

小时内赶到现场，并按征集人规定的时限完成维修服务，保障车辆

单位用车需要。车辆小修1日-2日内完工，若征集人有完工时间要求

时尽最大限度满足。且经车辆单位有关人员验收认可。车辆年度检

测必须合格。(文件中提供承诺函)

4.维修、更换车辆零部件，价格不得高于市场价。更换车辆大

型零部件需经征集人同意更换，供应商应提供使用材料的进货来源，

不得使用假冒伪劣产品或以次充好，以旧顶新，供应商更换的废旧

料均需由征集人统一回收，不得擅自处理。(文件中提供承诺函)

5.供应商承担其维修作业过程中的全部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因

维修造成的任何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事件，供应商承担

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、赔偿责任及相应法律后果。征集人对此

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或替代责任。(文件中提供承诺函)

6.车辆维修质量不得低于国家行业规定的标准，车辆整车修理

或总成修理质量保证期至少为车辆行驶10万公里或一年：二级维护



质量保证期至少为车辆行驶一万公里或者6个月：一级维护、小修及

专项修理质量保证期至少为车辆行驶 5000公里或者1个月(质量保

证期中行驶里程和日期指标，以先达到者为准机动车维修质量保证

期，从维修竣工出厂之日起计算)(文件中提供承诺函)

7.在保修期内，因维修质量造成的机械故障、机械事故等损失，

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，由负责维修车辆的入围供应商承担。(文件中

提供承诺函)

8.必须按规定建立车辆维修档案，实行“一车一档”档案管理，

并提供日常技术咨询服务。(文件中提供承诺函)

三、报价要求

1.本项目按折扣报价，以征集文件发布的收费标准为基础，共

分为两项报价，分别为工时费费率折扣、材料综合管理费率折扣。

各供应商折扣以百分比的形式报价（各供应商所报费率不得为0且不

保留小数，否则响应无效）。

工时费=工时定额×工时单价×工时费费率（工时定额参照

2020年《安徽省汽车维修行业工时定额》规定标准执行）。

材料费=材料进货价*（1+材料综合管理费率）

材料综合管理费是指维修企业向市场采购车辆维修所需配件、

材料(含辅助材料)而发生的运杂费、保管费、税收和合理利润等；

实际修理费=工时费+材料费。

例如：某修理厂修理车辆所耗工时为5个工时，工时费单价为60

元/工时，投标报价工时费费率折扣为60%，材料进货价为100元，材



料综合管理费率折扣为10%，则该次维修的实际修理费用=5×60×

60%+100×（1+10%）=290元。

评审委员会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

应商的报价，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，应当要求

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，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

料；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，评审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

效投标处理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1.服务期内如遇政策性调整，征集人需终止服务协议，供应商

无条件服从，并不得向征集人要求任何相关费用及索赔(文件中提供

承诺函)。

2.供应商必须接受征集人对项目执行情况、服务质量等的监督、

检查和考核，并予以配合。



二、商务要求

序号 内容 要求

1 协议期限 签订框架协议后730日历天

2 服务标准

严格按《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〈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〉的决定》(交

通运输部令2023年第14号)有关技术标准及汽车维修工艺规范实

施服务，确保维修质量

3 售后服务 按征集人要求完成

4 验收 征集人负责组织验收

5 付款
以实际维修产生金额据实结算，具体结算以征集人签字确认的维修单

为准，每季度凭维修单、考核表及发票等结算一次。

6 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

7 其他

以下标“√”的为本项目要求，其余未标“√”的不属于本项目要求：

□如果供应文件中附有外文资料，必须附上这些外文资料的中文翻译

件。对于关键性的证明文件，供应商应在供应文件中提供与外文内容

相同、且由同一人签署（或盖章）的中文件，或经国内公证部门公证

的中文翻译件。

□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服务，如果是国家实行许可证、计量证、压力

容器证等生产、经营准入制度的，供应商应在供应文件中附上有关证

书。

□如有进口产品，应在供应文件中提供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

国境内的相关材料。

□若所提供的产品为国家鼓励、扶持的或节能、环保产品，应在供应

文件中附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

品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。参照财政部、发展改革委、生态环境部

发布的节能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，对获得认证证书的品

目清单内产品实施政府优先采购或强制采购。

□为便于评委对产品的认识，供应商应尽可能地附有所投产品的彩色

样本图等能证明产品符合性的资料。对于采购品种比较单一或金额比

较大的项目（或包），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附有法定的或权威的检

测报告、产品操作手册（使用指南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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